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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公安局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能概述

1.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

2.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3.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等危险物品；

4.对法律、法规指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5.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6.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

7.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察；

8.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

9.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10.加强公安法制建设和执法规范化建设，拟订全县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规章制度。

11.拟订全县公安队伍建设政策措施，做好全县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负责组织人事、教育训练、宣传、绩效考评和离退休人员等管理工作。

12.负责全县公安机关督察工作，按规定权限实施对干部的监督，查处或督办全县公安队伍重大违纪案件。

13.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1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部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
根据省委有关规定，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科学合理设置机构，全局共有机构38个，其中纪委1个，内设机构17个，下辖派出所19个，监管场所1个。执行会计制度为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本单位编制数为353人，年末在职干部职工351人，其中：行政编制人数199人，年末实有人数197人（其中工勤5人）；事业编制人数154人，年末实有人数154人。

（三）2022年度重点工作计划（与目标一致）

严格按照年初财政预算的安排，组织专人联系财政部门，确保2022年全局在职职工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确保全局日常工作正常运转。进一步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安全；化解信访积案，确保社会稳定；集中打击涉毒、盗抢、电信诈骗、涉黄涉赌、“食药环”等违法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全力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和流调溯源等工作；有序推进法治公安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强化规范接处警、执法办案，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力维护公共安全；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
本单位2022年度基本支出65232600元，人员经费56853078.47元，公用经费8379521.58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3588393.97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3475594.88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126436.7元。执行进度100%，年底无结余。
（二）项目支出

    本单位项目支出主要是基建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政法转移支付项目，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项目。
本单位2022年度项目支出23751103.53元。项目支出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进度支付，截止2022年12月，项目经费执行进度100%，年底无结余。
（三）“三公”经费情况

本年度三公经费支出2042039.97元，较上年相比有所增加。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42039.97元，与上年相比增加了483527.95元，主要是2022年我局购置了一批警务用车，造成2022年的整体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增加。公务接待费0元，与上年持平。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 绩效分析

我局2022年经费保障总体情况良好，财政资金下达及时，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良好，公用经费能够维持机关正常运转，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部门整体支出能够推动公安各项事业的发展。秦安县公安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充分，符合客观实际，整体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年度工作任务相符。
秦安县公安局的人员经费及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保障了我单位的正常运转，日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改善了全局职工干部的工作及生活条件，提高了职工干部的业务水平及服务群众的积极性，为进一步建设服务型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安县公安局看守所人员给养费项目、秦安县公安局禁毒经费项目等支出，较好地改善了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合法利益，实现监所文明管理，确保刑事诉讼、行政执法活动顺利进行；进一步深化禁毒预防宣传教育、禁种铲毒、禁吸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和信息维护工作，全面巩固禁毒成果，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确保我县禁毒目标绩效考核取得良好成绩。

（二）评价结论

通过评价小组收集汇总资料，分析核实情况，并采用实地考察调研、座谈等方法，对照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经综合评定，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得分为92分,评价等次为优秀。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绩效评价目的和过程，一是经费支出实现效益最大化；二是细化支出结构，合理运用财政资金；部门整体支出评价过程中，主要工作为查阅下达资金文件，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查看有无资金用途违规情况，查阅会计凭证确认资金来源，查看可用余额确认支出进度。
1、坚定不移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成功侦破“7˙04”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破获刑事案件8起，移送起诉17人。2022年共立各类刑事案件590起，同比下降12.5%，破获319起，破案率为53.9%，刑事案件公诉114案180人，共抓获历年上网逃犯3人。
2、坚定不移坚持强基导向，全面夯实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后劲。刑事技术手段建设居全市前列，声纹、虹膜、Y库实战应用作用巨大，不断提升社会治安防控和犯罪打击能力。王窑、魏店两个新建派出所投入使用，中山、郑川派出所建设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对刘坪、千户等4个派出所基础设施进行了维护更新，公安基础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3、坚定不移服务中心大局，全力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用心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开展黄赌毒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严惩破坏经济秩序犯罪，重点打击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等直接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经济犯罪；坚持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北关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开展“一窗通办”试点工作；用心服务乡村振兴大局，组建12人乡村振兴工作队，推动文明乡村建设。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绩效管理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不够紧密。碍于公安业务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设置绩效评价工作指标体系时，不能够与公安业务工作较好结合，对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不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出完成公安工作的实际情况，评价指标体系需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支出评价对象涉及部门和警种多，指标设置差异性大，难以把握评价的办法，不能满足目前工作开展的需要。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下一步，我局将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进一步探索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关注绩效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思路、新动向，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增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可信度。加强对绩效管理工作的跟踪督查，做到绩效管理有依据、按程序、有奖惩，实现绩效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

附:自评相关表和依据

七、报告附表
	一、基 本 概 况

	单位负责人
	杜智群
	联系电话
	19893816688

	单位地址
	兴国镇西滨河路
	邮  编
	741600

	预算起

止时间
	2022年  1月起至  2022年  12月止

	预算安

排资金

（万元）
	8898.370358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8898.370358
	实际

支出

（万元）
	8898.370358
	结余

（万元）
	0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8898.370358
	县市区

财政
	8898.370358
	县市区

财政
	8898.370358
	县市区

财政
	0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部门单位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工资福利支出
	5456.21
	JZ-01-0001，JZ-03-0003，JZ-12-0043等
	主要用于支付在职人员工资，警务辅助人员工资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01.08
	JZ-01-0009,  JZ-05-0012, JZ-11-0052等
	主要用于支付民警加班补助，看守所给养费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
	833.30
	JZ-01-0003, JZ-05-0013, JZ-12-0043等
	主要用于支付电费，办公费，维修维护费，取暖费等。

	项目支出
	2207.78
	JZ-01-0016，JZ-04-0005，JZ-12-0048等
	主要用于支付基建项目，信息化建设，专用设备购置等。

	支出合计
	8898.37万元
	
	

	三、社会影响

	严惩违法犯罪，有效维护我县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四、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1.确保2022年全局在职职工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2.确保2022年全局日常工作正常运转；      3.确保公安局2022年的所有项目资金按时足额到账，并形成有效支出4.改善公安机关办案条件和业务装备水平，保障公安机关各项业务正常进行。按照工作计划如期完整全年既定目标任务。
	1.完成了2022年全局在职职工的工资发放；2.2022年全局日常工作正常运转；3.公安局2022年的所有项目资金按时到位，并形成了有效支出。4.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提升。

	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投资数
	8898.37万元
	8898.37万元

	
	
	
	职工人数
	351人
	351人

	
	
	
	刑事案件
	≥65%
	结案率85%

	
	
	
	治安案件
	≥85%
	结案率85%

	
	
	质量指标
	预期完成情况
	100%
	100%

	
	
	
	工程质量
	合格
	合格

	
	
	
	合成作战高效侦破案件
	结案率≥90%
	结案率90%

	
	
	时效指标
	是否及时开工竣工
	及时开工竣工
	按时开工并竣工

	
	
	
	资金是否及时发放
	及时发放
	按时发放

	
	
	
	在办案期限内完成对案件的办结
	≥95%
	95%

	
	
	成本指标
	实际支出数
	8898.37万元
	8898.37万元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提高公安装备建设质量
	装备费≥30%
	≥3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增加干部职工收入
	促进干部职工增收
	干部职工增收，工作积极性调动。

	
	
	
	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
	发展水平有所提高
	进一步促进了本县经济的发展

	
	
	社会效益

指标
	发案数量明显下降
	逐年下降
	良好

	
	
	
	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
	≥93%
	95%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90%
	90%

	
	
	
	推动便民公共服务管理
	≥90%
	90%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5%

	
	
	
	提高当事人对办案结果的满意度
	≥90%
	9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2分

	评价等次
	优秀

	五、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杜智群
	副局长
	秦安县公安局
	

	高怀玉
	警保室主任
	秦安县公安局
	

	庞文军
	警保室副主任
	秦安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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